
一、总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健全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6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

制度的实施方案》要求，立足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

综合救助与医疗保障体系，适配社会救助需求变化和社会发展新形势，

结合本会重症贫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运营实践与经验，

为进一步规范项目运作流程、提升救助效能、保障资金使用效益，特

修订本制度

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

     重症贫童救助项目管理制度

（2026 年 3月 28 日第五届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修订）

。

二、救助原则

本项目遵循“急需、适度、及时、不介入医疗”的原则，精准开

展救助工作：

（一）急需：“千急万急，救命最急”，要让有限的资源合理投

放，救最紧急的。

（二）适度：考虑在医保报销、个人自筹、医院减免和其他社会

救助后，仍大幅度超过承受能力的困难病童家庭，在急需的基础上予

以适度救助。让有限的资源公平投放，让更多的病童得到救助。

（三）及时：重症救治，时间非常关键。本会于每周第一个工作

日开会审核（遇紧急个案则当天启动审核程序），在确认受助方完备

申请所需的资料后，救助款会在一周内送达，避免失去最佳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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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时已晚的悲剧。

（四）不介入医疗业务：本会只是民间慈善组织，不具备医疗的

专业知识，在对重症病童的救助中，不介入、不干涉医疗业务，充分

信任和尊重合作医院（公立）对病童治疗的方案和费用的判断。

三、救助对象及来源

（一）救助对象：在广东省内公立医院住院治疗，罹患恶性肿瘤、

地中海贫血、先天性心脏病、罕见病及其他重大伤病的年满十八周岁

以下的儿童（含婴幼儿），且家庭经济困难，医疗费用经医保报销等

各类减负措施后，仍大幅超出家庭经济承受能力。

（二）救助对象的来源：

1、与本会签订《救助重症病童合作协议》的广东省内公立医院，

按协议约定流程推荐符合救助条件的病童，经本会核查无误后纳入救

助范围。

2、广东省及各地级市主流媒体公开报道、调查核实的重症贫童

个案，其监护人可向本会主动申请，经本会核查符合救助条件后纳入

救助范围。

四、救助方式与标准

本项目根据病童病情、家庭情况及治疗阶段，实行分类救助、梯

度保障，具体方式及标准如下：

（一）一次救助 针对合作医院推荐或媒体报道的首次申请救助

病童，本会综合评估其疾病类型、治疗进展、预计治疗总费用、医保

及商业保险参保报销情况、家庭成员构成、家庭收入及整体经济状况

后，对符合条件的病童一次性给予 0.5 万元至 5万元救助资金。每名

病童每年可申请一次救助。



（二）二次救助 已获得一次救助，且属于孤儿、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低保家庭儿童、重残儿童的特殊困境病童，可在同一年度申请

二次救助，且需满足以下时间要求：

1、常规情况下，与一次救助的时间间隔不少于 3 个月；

2、特殊情况下，如病童病情急剧恶化、需紧急进行器官/骨髓移

植等危及生命的情形，可酌情缩短时间间隔。

本会对申请二次救助的病童开展二次综合评估，一次性给予 0.5

万元至 5 万元救助资金。

（三）自费药品资助 已获得一次救助的病童，若治疗过程中需

使用临床必需、且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自费药品，经评估符合条件

后给予 0.5 万元至 1 万元的自费药品资助。

（四）生活资助 对于已获得一次救助的、完成骨髓移植或器官

移植等重大手术的、处于康复期且需定期回院复查的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低保家庭儿童、重残儿童，经评估符合条件后给予 0.1 万

元至 0.5 万元的生活资助，主要用于房租、交通、日常饮食等生活刚

性支出。

五、工作流程

（一）实行项目责任制，指定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经办人，负责项

目的调研、设计、执行、总结和评估等工作。

（二）携手广东省内公立医院共同救助重症病童，与合作医院签

订《救助重症病童合作协议》，明确合作目的和方式、救助对象申请

和推荐、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等。

（三）携手广东省及地级市的主流媒体救助重症病童，对媒体报

道的个案进行核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救助。

（四）申请救助病童的家长（监护人）应填报“广东公益恤孤助



学促进会重症病童救助申请套表”（附件一、附件二），签名同意“申

请救助须知”的条件，提交医院诊断书、家庭经济情况证明、病童及

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等其他佐证资料。

（五）制定《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重症贫童救助项目核查

表》，从病童所患疾病、治疗情况、预计治疗费用、参加城乡医保及

商业保险情况、家庭成员、家庭收入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作为确定

每名病童救助标准的依据。

（六）在收到申请救助病童资料的 5个工作日内，项目经办人应

对所提交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对病童的情况进

行核查，填写《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重症贫童救助项目核查表》，

对病童的情况做出综合评估，提出对每个个案的救助标准的建议，提

交下周病童例会进行研究。

（七）每周第一个工作日举行病童救助例会，由秘书长、项目负

责人、项目经办人参加，报告上周收到申请救助病童的核查情况，研

究确定每个申请救助病童的救助标准。

（八）在确定每名病童的救助标准后，项目经办人应及时联系病

童家长（监护人），告知其救助标准、救助款汇付方式，并取得重症

病童救助款收据和资助款收据、医院治疗费用单据、自费药品单据、

生活费单据等作为财务凭证。

（九）一次、二次救助款原则上应于本周内汇付至医院，本周不

在医院治疗的应及时跟进，待其回医院后及时汇付救助款，以确保治

疗的急需。

（十）自费药品资助、生活资助款可汇入病童或病童家长（监护

人）的个人银行账户。

（十一）按《档案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本项目的档案。



（十二）项目负责人根据本项目存量资金、年度支出预算和支出

进度等，做好本项目的救助工作和财务管理工作，定期向上级领导汇

报本项目的进度情况。

（十三）根据社会救助需求和本项目资金情况，本会可联合合作

医院、媒体、捐赠方等设立特定病种（如罕见病、地中海贫血、恶性

肿瘤等）的专项救助项目。

六、资金来源

（一）在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平台进行公开募捐。

（二）向爱心个人和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定向募捐。

（三）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线下募捐活动。

（四）申请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资金。

（五）其他合法合规、可专项用于本项目的财产及资金收益。

七、资金管理与使用

（一）为本项目募集的捐款在财务报表中设置专项资金科目，专

款专用。

（二）上述专项资金的使用按募捐时约定的用途或捐赠方授权使

用。

（三）本项目资金使用全程接受财务审计、本会监事会监督，定

期向社会公开资金募集、使用及救助成效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八、附则

本制度经2026年 3月28日第五届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生

效，2024 年 3月 30日第五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修订的《重症贫

童救助项目管理制度》停止执行。

附件一：重症贫童救助项目申请套表（合作医院推荐）（略）

附件二：重症贫童救助项目申请套表（媒体推荐）（略）


